梁河县城市供排水价格调整方案

（征求意见稿）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

为进一步完善水价形成机制，促进城市供水价格调整工作更加规范有序和公开透明，提高供水价格调整的科学性、合理性。根据梁河县甸源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城市供水成本监审报告、梁河县水务产业有限公司2018至2020年度污水处理成本监审报告、梁河县箐头河水库供水成本调查报告结果，按照“覆盖成本、合理收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的原则，梁河县发展和改革局草拟了了《梁河县城市供排水价格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具体调整方案如下：

一、被监审单位基本情况

（一）梁河县甸源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梁河县甸源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82年，属于县城建局下设事业单位，2004年改制后由自然人投资控股成立私营股份有限公司，实缴出资153.00万元。2019年12月，依据梁河县人民政府相关文件及会议要求，由县人民政府全资公司银河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全资收购第二水厂，第二水厂设计日综合生产能力5000m³；第三水厂于2019年1月28日开工建设，2019年12月开始投入使用，2020年5月25日竣工，设计日综合生产能力15000m³。两座水厂能够满足县城及周边村寨近26000人用水需求，用水户约11400户。
（二）梁河县水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梁河县水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06月15日，注册资本为350.00万元整，营业期限30年（2011年06月15日至2041年06月14日），位于云南省德宏州梁河县遮岛镇桥头村。梁河县污水处理厂规模为五级，运营模式为特许经营，污水处理厂设计日处理污水能力为0.5万吨，实际日平均污水处理量为0.33万吨，污水处置工艺为ICEAS工艺，污泥处理工艺为机械浓缩、机械脱水。
（三）梁河县箐头河水库。于2018年9月建成，当年12月蓄水投入试运行，位于德宏州梁河县河西乡帮读村，水库建于赖怕小河上游，距梁河县城约9km，箐头河水库工程是一座以农田灌溉为主，兼县城供水原水的小型水库。水库总库容365.7万m3，设计年总供水量532.2万m3，工程概算总投资10049.88万元，负责8965亩的农灌溉和县城及周边村寨3万多人的供水。
二、调整城市供排水价格的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7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三）《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21号）；

（四）《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改委令第7号）；

（五）《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8号）；

（六）《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5号）；

（七）《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6号令）；

（八）《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云南省定价目录的通知》（云发改价格〔2021〕676号）；

（九）《云南省物价局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建立健全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云价价格〔2018〕78号）；

（十）《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发布〈云南省用水定额〉的通知》（云水发〔2019〕122号）；

（十一）《云南省物价局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文件的通知》（云价价格〔2014〕15号）；

（十二）《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全省城镇供水供电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函〔2021〕61号）；

（十三）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三、调整城市供排水价格的必要性
（一）理顺水价形成机制需要

合理调整水价，建立健全水价形成机制和理顺调价机制，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利益，更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用水质量和安全。在兼顾居民和用水企业承受能力的同时，合理调整供排水价格十分必要。

（二）供水企业正常运营的迫切需求

1.梁河县甸源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现行城市供水价格自2012年1月1日调价以来，距今已经有11年多时间未作调整，低水价已经严重影响了供排水企业持续健康的发展，制水所需的原材料价格、电费、管网维修费、人工工资等明显提高，自来水供水成本由原来1.45元/m³上涨到现在1.88元/m³，另外，每年利息的支付，上述诸多原因致使企业处于亏损状态，现行水价难以弥补成本支出，供水矛盾日趋突出。如不及时合理化解这一问题，长此以往，将严重的制约着梁河县甸源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发展，不利于城市供水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通过调整水价，进一步疏导水价矛盾，确保企业的正常运行显得迫切重要。
2.污水处理成本上涨，财政补贴压力巨大。根据梁河县政府与云南水务公司签订的特许经营权协议，“自来水公司将代收的污水处理费上缴县财政，县财政足额支付污水处理费，代收不足部分由财政给予补足。”目前污水费收费标准低于政府应付的污水费标准，污水处理成本由原来0.80元/m³上涨到现在1.13元/m³，其中差价需财政补贴，致使加大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
（三）政策性提高水资源费征收标准，供水价格上涨
根据《云南省物价局关于积极推进水价综合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价价格〔2013〕75号）文件精神。“确保2015年底前将水资源费最低征收标准调整提高到地表水每立方米0.20元、湖泊水0.40元”。

四、现行城市供排水价格情况

梁河县现行水价按《梁河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调整梁河县城市供排水价格的通知》（梁发改价格〔2011〕158号）文件执行，具体标准为：居民生活用水价格2.25元/立方米，非居民用水价格2.40元/立方米，特种用水价格6.00元/立方米。居民生活用水价格实行阶梯水价制度，具体标准为：每月每户居民用水量在15立方米以内（含15立方米）的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为2.25元/立方米；用水量在16至25立方米的部分，在居民生活供水价格基础上加价50%，价格为2.98元/立方米；超过26立方米的部分，在居民生活供水价格基础上加价100%，价格为3.70元/立方米。
五、拟调整城市供排水价格组价情况
城市供排水价格由水利工程原水价格、水资源费、自来水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四部分构成。

（一）水利工程原水价格
根据《梁河县箐头河水库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测算报告》（德中专审字[2022]第45号）结论，核定水利工程原水供水价格为0.168元/m3。

（二）水资源费
根据《云南省物价局关于积极推进水价综合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价价格〔2013〕75号）规定，“确保2015年底前将水资源费最低征收标准调整提高到地表水每立方米0.20元、湖泊水0.40元”，核定水资源费为0.20元/m3，水资源费最低征收标为0.20元/m3。

自来水供水价格

根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8号）、《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6号令）规定，制定城镇供水价格，以成本监审为基础，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方法，先核定供水企业供水业务的准许收入，再以准许收入为基础分类核定用户用水价格。

供水企业平均供水价格=准许收入÷核定供水量；当实际供水量低于设计供水量的65%时，供水企业平均供水价格=准许收入÷｛核定供水量÷[（实际供水量÷（设计供水量×65%）]｝……”的规定，根据自来水公司上报数据，2019年至2021年实际供水量589.4408万m3远不足设计供水量1642.5000万m3的65%，核定平均供水价格＝606.4568÷｛182.7146÷[（589.4408÷（1642.5000×65%）]｝＝1.83元/ m3。

含税供水价格=核定平均供水价格×（1+3%）=1.88元/ m3。

（四）污水处理费

根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8号）、《云南省物价局关于加快落实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的通知》（云价价格〔2017〕61号）、《云南省物价局关于调整提高污水处理收费指导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价价格〔2014〕63号）、《梁河县水务产业有限公司城市污水处理成本监审报告》德中专审字[2021]第44号结论。污水处理费成本为1.1元/m3，含合理收益污水处理费综合平均价格为1.13元/m³。
（五）城市供排水综合价格

拟调整的城市供排水综合价格=水利工程原水价格+水资源费+自来水供水价格+污水处理费=0.168元/m3+0.20元/m3+1.88元/m3+1.13元/m3=3.38元/m3。
六、拟调整的城市供排水价格方案
（一）调价原则

遵循“覆盖成本、合理收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的原则，以增加的成本为基础，严格按照《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及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调整，在保证居民生活用水价格低于各类用水价格的前提下，合理确定其他类别水价，保持合理的比价关系进行调价测算。

（二）调价范围和标准

梁河县拟调水价标准确定为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用水和特种行业三类。执行范围为城市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区域内的所有用户，拟定价格调整方案如下：

居民生活用水终端价格（第一阶梯）由2.25元/m³调整为2.95元/m³，调整幅度为31.11%；非居民用水终端价格（第一档）由2.4元/m³调整为3.80元/m³，调整幅度为58.33%；特种行业终端用水（第一档）6.00元/m³，不做调整。
1.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水价制度。阶梯水量按一、二级覆盖80%、95%居民家庭用户月均用水量的原则确定，一级水量满足居民基本生活用水需求，二级水量体现改善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用水需求。以居民家庭用户每户4人核定阶梯用水量，第一、第二阶梯分界水量人均每月5立方米，第二、第三阶梯分界水量人均每月7.5立方米，即：每户每月用水量20立方米以内（含）为第一级阶梯水量，每户每月用水量20立方米（不含）至30立方米（含）为第二级阶梯水量，每户每月用水量30立方米以上为第三级阶梯水量。
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设置三级，级差按1:1.5:3的比例安排，第一阶梯水价原则上应当按照补偿成本的水平确定。具体阶梯水量和水价标准为：阶梯用水量：第一级阶梯水量为每户每月用水量20m³以内（含20m³），第二级阶梯水量，每户每月用水量20m³（不含）至30m³（含30m³）；每户每月用水量30m³以上为第三级阶梯水量。水价标准：第一阶梯价格2.95元/m3，第二阶梯价格3.98元/m3，第三阶梯价格5.00元/m3。
2.非居民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非居民用水主要指工业、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市政用水（环卫、绿化）、生态用水、消防用水等。根据《云南省物价局 云南省住建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建立健全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云价价格〔2018〕78号），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原则仅为自来水加价，不包含污水处理费。

（1）用水定额

为保障非居民用水户生产、经营需要，用水定额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供水企业依照《云南省地方用水定额标准》（DB53/T168—2019）规定，结合梁河实际分类具体核定。

（2）分档水量
按用水量分为三档，用水定额内（含）为第一档用水量；超过用水定额30%以内（含30%）为第二档用水量；超过用水定额30%以上为第三档用水量。

（3）加价标准

第一档水量执行现行基本水价3.80元/m3；第二档水量在现行基本水价征收标准基础上加价0.5倍，执行5.04元/m3；第三档水量在现行基本水价征收标准基础上加价1倍，执行6.28元/m3。

3.特种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特种行业用水主要指包括洗车、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高尔夫球场用水等。

（1）用水定额

为保障特种用水户生产、经营需要，用水定额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供水企业依照《云南省地方用水定额标准》（DB53/T168—2019）规定，结合梁河实际分类具体核定。

（2）分档水量
按用水量分为三档，用水定额内（含）为第一档用水量；超过用水定额30%以内（含30%）为第二档用水量；超过用水定额30%以上为第三档用水量。

（3）加价标准

第一档水量执行现行基本水价6.00元/m3；第二档水量在现行基本水价征收标准基础上加价0.5倍，执行8.34元/m3；第三档水量在现行基本水价征收标准基础上加价1倍，执行10.68元/m3。
对高能耗、高污染、产能严重过剩等行业，执行《云南省物价局关于运用价格政策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云价价格〔2010〕124号）规定的差别水价政策，即限制类企业在现行水价基础上加价0.50元/m³，淘汰类企业加价1.00元/m³。

（三）保障措施
1.普通居民用户阶梯水价政策。未实行抄表到户的合表用户，暂未完成户表改造实行抄表到户的居民用户，供水价格按照第一阶梯价格执行。对家庭人口超过4人且用水没有用于商业用途的居民户，可持户口本、居住证或居住地社区证明到城市供水企业申报，经供水企业核实确认后，按每增加1人，第一阶梯月用水量增加5m³、第二阶梯月用水量增加7.5m³核定。

2.困难群体的保障政策

（1）低收入群体的保障。为确保低收入困难群体生活水平不因实施阶梯水价改革而降低，结合本地实际，每户每月用水量在20m³（含20m³）以下的，按梁河城市供排水成本价格2.83元/m3执行，超过20m³标准的，超出部分按批准后居民生活类用水第一阶梯水价标准执行。

考虑到低收入群体自2010年以来10多年一直执行1元/m³价格标准，改革后提高到2.83元/m³（上涨2.83倍），涨幅过大，将对低收入群体产生较大影响的实际情况，为确保低收入困难群体生活水平不因水价改革而降低，调整的水价按三年分步实施到位，年递增幅度41.45%。即：2023年执行标准为1.41元/m³，2024年执行标准为1.99元/m³，2025年执行标准为2.83元/m³。

（2）相关行业优惠政策。根据《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6号令）、《云南省物价局关于养老机构有关收费及价格减免政策的通知》（云价收费〔2015〕67号）的规定，非居民用户中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养老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宗教场所生活用水、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等，按照居民生活类用水第一阶梯水价2.95元/m3执行。

七、调整城市供排水价格的影响分析

（一）与州内及周边县（市）价格水平比较情况。从州内及周边县（市）市政府所在地现执行城市供排水价格水平看。近五年德宏州、保山市已调整5个县（市），调整后梁河县的第一阶梯居民生活用水终端价格（2.95元/m3）排名第2低，处于中下水平，高于德宏州芒市（2.90元/m3），低于保山市施甸县（3.00元/m3），保山市龙陵县（3.20元/m3），保山市昌宁县（3.50元/m3）。调整后的非居民生活用水终端第一档价格（3.74元/m3）在德宏州、保山市已调整五个县（市）中排名第二低，处于中下水平，高于德宏州芒市（3.42元/m3），低于保山市施甸县（4.40元/m3），保山市昌宁县（4.70元/m3），保山市龙陵县（4.90元/m3）。调整后的特种用水终端第一档价格（6.00元/m3）在德宏州、保山市已调整五个县（市）中排名第二低，处于中下水平，高于德宏州龙陵（5.20元/m3），低于德宏州芒市（8.00元/m3），保山市昌宁县（7.00元/m3），保山市施甸县（6.20元/m3）。
（二）调价对居民生活支出的影响。第一阶梯从现行水价2.25元/m³调整为2.95元/m³，调增0.7元/m³，增幅为31.11%，每人每月平均用水量5m³预增水费3.5元，全年预增水费42元。以统计部门公布的梁河202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30449元计算，预增水费占可支配收入的0.14%。根据专家论证会和风险评估会评判，梁河城市供排水价格调整对居民生活用水户的消费支出影响较小。

（三）调价对非居民生活用水的影响。第一档从现行水价2.4元/m³调整为3.74元/m³，调增1.34元/m³，增幅为55.83%。以县人民医院、金塔温泉酒店为例，2018—2020年均用水量分别为34867m³、35114m³，调价后年预增水费分别为4.67万元、4.71万元，调整水价对非居民用户的影响与用户的用水量大小，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通过综合分析比较，与德宏州内各县（市）及周边县（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的价格水平对比，拟调整的梁河城市供排水非居民用水价格处于中下的价格水平，调整水价应该不会制约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四）调价对特种用水的影响。目前，特种用水主要涉及洗车行业用水，从前三年的实际用水量看，特种用水的占比较小，而且特种用水执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后，第一档的价格与现行标准6.00元/m³保持不变，因此，调整特种用水价格对特种用水用户的影响较小。

通过综合分析比较州政府所在地和与德宏相邻县市城市的价格水平来看，拟调整的梁河县城市供排水特种用水价格处于较低价格水平，调整水价应该不会制约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八、水价改革的有关问题

（一）取消户表改造费。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全省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函〔2021〕61号）规定“严格界定接入工程费用范围。从用户建筑区划红线连接至公共管网发生的入网工程建设，由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承担的部分，纳入企业经营成本”要求，在成本监审时已将建筑区红线至公共管网接入工程费调整纳入供水成本中，故供水企业在新安装或户表改造时，对建筑区红线外的有关材料费、安装费等费用，不再向用水户收取户表改造费用；红线内的户表改造费用由（不含普通水表费用）企业根据管道安装工程成本实际情况，与用户协商，有关费用由用户承担。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等有关规定，已缴纳环境保护税的，经供水企业核实确认后，不再收取污水处理费。

（三）城市供排水价格实行城乡同网同价。对城市供排水覆盖范围内的主城区和乡镇的各用水类别原则上按同网同价执行，其中对截污管网未覆盖的，可暂不收取污水处理费。
（四）认真做好水价政策的宣传工作，提高市民和用户节水意识，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

（五）低收入群体的认定由民政等部门认定。

（六）严格执行价格（收费）公示制度，设立固定的公示栏或公示牌进行水价标准公示，并载明投诉举报电话12315。

附件：1.梁河城市供排水价格调整对照表
2.德宏周内及邻近县（市）政府所在地现行水价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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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河城市供排水价格调整对照表

	分类项目
	价格类别
	现行水价
	拟调整水价

	
	
	阶梯水量
（m³/每月每户）
	价格
（元/m³）
	阶梯水量分布
（m³/每月每户）
	价格
（元/m³）

	居民
	第一阶梯
	水量≤15
	2.25 
	水量≤20
	2.95

	
	第二阶梯
	15＜水量≤25
	2.98
	20＜水量≤30
	3.98

	
	第三阶梯
	水量＞25
	3.7
	水量＞30
	5

	非居民
	第一档
	未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
	2.4
	用水定额标准以内（含）
	3.80

	
	第二档
	
	2.4
	超用水定额30%以下（含30%）
	5.04

	
	第三档
	
	2.4
	超用水定额30%以上
	6.28

	特种用水
	第一档
	省定标准
	6
	用水定额标准以内（含）
	6

	
	第二档
	
	
	超用水定额30%以下（含30%）
	8.34

	
	第三档
	
	
	超用水定额30%以上
	10.68


	德宏周内及邻近县（市）政府所在地现行水价对照表

	
	
	
	
	
	
	
	单位：元/m³

	序号
	地区
	居民
第一阶梯
	居民
第二阶梯
	居民
第三阶梯
	非居民

（第一档）
	特种
	执行时间

	1
	德宏
	芒市
	2.90 
	3.95
	7.10 
	3.42 
	8.00 
	2023/3/1

	2
	德宏
	瑞丽
	2.50
	3.32
	4.13
	2.65
	6.00 
	2011/11/24

	3
	德宏
	陇川
	2.15 
	2.83
	3.5 
	2.6 
	6.00 
	2012/1

	4
	德宏
	盈江
	2.35 
	3.13
	    3.9 
	2.45
	6.00
	2011/11/30

	5
	德宏
	梁河
	3.15
	4.23
	7.75
	3.55
	6.00
	2023/1/11

	6
	保山
	隆阳
	2.70 
	3.65 
	4.60 
	3.15 
	5.20 
	2012/1/1

	7
	保山
	腾冲
	2.9 
	3.85 
	4.8
	3.5
	5.5
	2010/10/1

	8
	保山
	龙陵
	3.2 
	4.35
	5.5
	4.9
	5.20 
	2019/1/1

	9
	保山
	昌宁
	3.5
	4.8
	 6.1
	4.7
	7 
	2018/7/1

	10
	保山
	施甸
	3
	4.05
	5.10
	4.40 
	6.20 
	2019/1/1

	
	
	
	
	
	
	
	
	

	
	
	
	
	
	
	
	
	

	
	
	
	
	
	
	
	
	

	
	
	
	
	
	
	
	
	

	
	
	
	
	
	
	
	
	

	
	
	
	
	
	
	
	
	




